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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1〕21号 

各镇政府，会城街道办，经济开发区、圭峰区、银湖湾管委会，区政府直

属各单位，基业资产经营公司： 

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区各级、各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在社会各

界的关心支持下，我区广大体育工作者及运动员共同努力，团结奋战，勇

于拼搏，在江门市第七届运动会上取得了金牌总数、团体总分“双第一”

的好成绩，实现了“七连冠”。 

在备战第七届运动会的四年中，涌现了一批开拓进取、兢兢业业工作，

为新会体育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为鼓励先进，区政府决定对

广东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等 14 个体育特别贡献奖单位，新会区体育局等

16 个体育突出贡献奖单位，岑伟斌等 19 名体育突出贡献奖先进个人，李

宏波等 38 名优秀教练员，陈鹏程等 51 名优秀运动员，以及会城平山小学

等 13 个表扬单位予以通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勇于攀登，

为发展我区体育事业，构建和谐新会再立新功。各部门单位、广大体育工

作者和运动员们应以受表彰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为榜样，团结奋斗，努

力拼搏，为我区体育事业作出新贡献。 

 

附件：新会区参加江门市第七届运动会先进单位和个人名单 

 

新会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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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附件 

 

 

一、特别贡献奖（14 个） 

广东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彩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气派摩

托车有限公司、江门湖南商会、江门市新会区骏景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新会分公司、江门长河化工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千色花化工有限公司、江门

市新会华翔进出口有限公司、江门市新会区环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地情

源水业有限公司、新会建宇轩古典家俱有限公司、新会区侨汇摩托车有限公司。 

二、突出贡献奖 

（一）集体（16 个） 

新会区体育局、新会区教育局、新会区财政局、新会区广播电视台、

会城街道办、三江镇政府、双水镇政府、新会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新

会体育学校、新会一中、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冈州职业技术学校、三江

初级中学、会城伦文钜小学、双水上凌光超初级中学、新会龙之会武术训

练基地。 

（二）个人（19 人） 

岑伟斌、欧格郎、梁凤琼、周亚福、邓佩兰、刘树高、黄伟成、张健华、

区潮添、谢成强、黄社竞、谢华汉、黄志坚、梁荣照、李瑞田、李驰稳、李国

庭、凌铎林、谭锡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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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秀教练员（38 人） 

李宏波、何悦浓、梁慧敏、杜国强、阮国亮、何文海、郭华英、柯永涛、

黄国祯、林锦泉、赵善振、袁兴、吴锦波、赵荣武、容进义、陈锦华、杨晓斌、

谭锦恒、陈飞、冼德彪、黄启荣、冯志兴、廖达庆、刘小英、吴福胜、刘社宁、

张春龙、黄国健、陈健球、林忠、王茜、谭锡俭、梁健伟、张晓华、李斌华、

聂朝钦、林霞、甄靖帼。 

四、优秀运动员（51 人） 

陈鹏程、张家军、谭淑君、梁英杰、郑铭利、郭家成、霍煜福、林子莹、

梁振桃、吴春兰、黄静谊、黄健芳、刘凤娟、黄嘉晴、马志龙、吴淑婷、容景

荣、王聪、林德财、木乐、马思静、徐颖、钟楚怡、林建灵、胡洪飞、钟柏冠、

陈海芳、刘小东、周柏冠、黄伊婷、林文超、谭婉仪、郑秀英、冯俊旺、陈栢

良、李晓冬、梁伊琳、林伟文、屈锡腾、梁慧欣、岑煜锟、黄国威、何剑峰、

李娜、华金美、李炎欣、李可夫、周思函、金星、陈健明、罗晓成。 

五、表扬单位（13 个） 

会城平山小学、会城东甲小学、会城北园小学、会城天马小学、会城

德兴小学、五邑跆拳道馆、臻玛跆拳道馆、新会公安分局、新会区国家税

务局、新会中医院、新会羽毛球馆、新会盛客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新

会侨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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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1〕22号 

 

各镇政府，会城街道办，经济开发区、圭峰区、银湖湾管委会，区政府直

属各单位，基业资产经营公司： 

为贯彻全国和广东省科技工作会议精神，实施科教兴区战略，提高区

域自主创新能力，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有关规定，经组织

各行业专家评审、区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审定，现决定对“高性能锦纶

6 差别化新型纤维技术开发及产业化”等 30 项优秀科技成果、会城街道

办等 6 个科技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及大鳌镇政府等 12 个科普工作先进单位

给予表彰奖励。 

希望受表彰奖励的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同时号召全区各

级、各部门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向获奖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学习，刻苦钻研，

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大力推进产学研合作，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

速科技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区产业调整和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综合竞争力，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 

 

附件：2010 年度新会区优秀科学技术成果和科技工作先进单位名单 

                                

新会区人民政府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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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2010 年度新会区优秀科技成果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奖励 

等次 

1 

高性能锦纶 6 差别化新

型纤维技术开发及产业

化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

有限公司 

毛新华、赵维钊、陈惠玲、陈  欣、

林华耀、伍绮雯、林华纲、利景新、

李繁勇 

一等奖 

2 

脉动式真空高压蒸汽灭

菌法用于中草药保健食

品灭菌的技术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华洋林、周  勇、唐  健、李德灵、

赵秀婷、马忠华、金  鑫 
一等奖 

3 
合金模用高性能高温硅

橡胶材料的研制 
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 周  伟、葛桂娇、周永洪、莫维邦 一等奖 

4 
巨蜥人工全繁养技术的

研究 

江门市华南濒危野生动

物研究中心 

陈卓宏、叶子贤、陈永光、罗锦泽、

陈志文 
一等奖 

5 

基于蚯蚓生物技术的有

机农业新型抗菌肥料的

研发及产业化 

江门市浩伦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中国农业大学 

黄国伦、孙振钧、冯耀民、陶计叁、

梁女用、郭  磊、张  宁、黄国常、

陆  迅、伍玉鹏 

一等奖 

6 

内镜食管静脉套扎联合

部分脾栓塞术治疗门脉

高压并发症有效性和安

全性的研究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 

刘冈峰、罗光辉、李志建、苏兴桂、

陈小龙、黄艳兰、黎卓江、叶朝华、

余悦满、谭金娉、罗子青 

一等奖 

7 
纳米粉体在液相中的分

散及其粒径测量 

新会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庞晋山、宋传旺、曹  标、毛凌波 二等奖 

8 
中草药降脂保健品怡瑞

胶囊的研制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杨宜婷、区海燕、宁嘉玲、马忠华 二等奖 

9 
蒸压釜铸钢釜环及盖缘

裂纹焊接修复工艺 

江门市新会区同达化工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谢坚鎏、林达旋、张德光、谭远强、

李永欣、汤汝壮、谈振忠、曾柏添、

杨振志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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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效节能保温锅的研制

与开发 

新会日兴不锈钢制品有

限公司 

李耀如、李炳达、李悦景、赵崇荣、

朱灿辉、黄国桓、李宏钊、钟景旋、

周益熊 

二等奖 

11 
三维运动全自动真空吸

曲机的研究开发 

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

公司、华南理工大学 
李红卫、唐伟强、周珍玉、梁姚顺 二等奖 

12 双电源转换开关 OTM_C 
ABB 新会低压开关有限

公司 
梁柏勤、曹锦瑞 二等奖 

13 
一种滚柱直线导轨副装

置的发明及产业化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孙健利、赵美玲、冯健文、曹鹏杰、

杨炫召、张艳红、陈伟就、聂新贤、

邓伟炽、关景开 

二等奖 

14 

BP-1000K 存折、证本和

报表多功能打印机研发

及产业化 

新会江裕信息产业有限

公司 

孙  刚、覃慧敏、赵君诚、张行德、

谢昭衡、张荣就、梁标南、袁宇荣 
二等奖 

15 
桑树高效种植及综合开

发利用 

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康

莉桑果场、中山市宝鼎实

业有限公司 

苏坤成、卢志伟、李锦玲、贺兴斌、

苏剑明、邱丽春 
二等奖 

16 

10 种广东本地清热解毒

中草药的理化鉴定与抗

菌抗毒实验研究 

江门市新会区中医院 
蒋三元、罗治华、黄锦源、张健民、

唐荣德 
二等奖 

17 

节能环保型手扶拖拉机

及其配套马铃薯农机具

的研制开发 

江门市新会区新农机械

有限公司、江门市新会区

农业机械推广站 

何敦清、陈维盛、钟柏活、潘华金、

陈艺明、梁健满、林雪燕、林坚顺、

李美云、陈荣信 

三等奖 

18 

妇血安片的研制与生产

应用——“一种治疗妇科

血症的中药组合物及其

制备方法” 

广东德鑫制药有限公司 
蒋晨光、景运条、黄有带、滕慧梅、

程水流、於为红、刘春波 
三等奖 

19 过欠压保护断路器 

ABB 新会低压开关有限

公司、天津市电力公司城

东供电分公司 

高永存、李华嵩、曹锦瑞、刘庭忠、

张立柱、孙永生 
三等奖 

20 
采用内置RFID 技术的塑

壳式封印的设计研发 

江门市大光明电力设备

厂有限公司 

杨宏仓、李仕奇、李  瑛、欧明卫、

林岳凌、林彩麟、谭振豪、梁健文、

孙英华 

三等奖 

21 
煤矿机械专用压力变送

器 

新会康宇测控仪器仪表

工程有限公司 

余宝宏、李炳蔚、阮炳权、严  平、

罗小勇、谭小瑜、岑确超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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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体化过压剩余电流保

护断路器 

ABB 新会低压开关有限

公司、天津市电力公司城

东供电分公司 

高永存、李华嵩、曹锦瑞、刘庭忠、

张立柱、孙永生 
三等奖 

23 
全自动制香机的研制开

发 

江门市新会区宏基香业

机械有限公司 
张国宏、戴如金、张灼荣、梁发志 三等奖 

24 
优质、高产、高效水稻新

品种黄粤占的推广应用 

江门市新会区农业科学

技术研究中心 

陈振鑫、黄林华、刘伟斌、陈振国、

陈柏胜、李海先、梁柏根、吴在敬、

吴贵崇、邱小玲、李柏齐、何惠芳、

黄耀光、胡仲玲、阮云爱 

三等奖 

25 
浏阳黑山羊高效繁养新

技术的研究 

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农

业服务中心 

尹保裕、林树欢、冯善文、钟宇顺、

黄烈荣、李达灯 
三等奖 

26 
鲎试验法在中草药抗生物

毒素作用中的应用研究 
江门市新会区中医院 

蒋三元、李景新、罗治华、唐荣德、

张健民 
三等奖 

27 

PSY 切口应用于中央性

前置胎盘剖宫产术的临

床研究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 
潘淑媛、苏  玛、邓连桂、邓  曦、

王晓波 
三等奖 

28 
微创经皮肾穿刺取石术

治疗上尿路结石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 利庆文、吴国定、区向新、吴仲平 三等奖 

29 

经阴道骶棘韧带悬吊术

在盆腔器官脱垂治疗中

的应用 

江门市新会区妇幼保健

院 

陆坚、李莉、李惠玲、赵雪芳、司徒

勺祥、陈慧青、刘碧媚、冼家富 
三等奖 

30 
青少年儿童医学验光以

及视力保健措施的探讨 

江门新会新希望眼科医

院 

阮耐笑、李健俊、曾观金、钟景贤、

唐  聪、杨小龙、吴周全、黄永雄 
三等奖 

 

二、科技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会城街道办、司前镇政府、双水镇政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无限极

（中国）有限公司、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三、科普工作先进单位 

大鳌镇政府、沙堆镇政府、古井镇政府、崖门镇政府、圭峰区管委会、

银湖湾管委会、区农学会、区林学会、区教育学会、区建筑学会、区会计

学会、区广播电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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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办〔2011〕81 号 

 

各镇政府，会城街道办，经济开发区、圭峰区、银湖湾管委会，区政府直

属各单位，基业资产经营公司： 

《2011 中国·新会陈皮文化节活动方案》业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新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一一年十月八日 

 

 

为弘扬新会陈皮价值文化，进一步扩大新会陈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推动新会陈皮产业做大做强，区政府定于 11 月举办“2011中国·新会陈皮

文化节”，具体方案如下： 

一、组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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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药文化研究会、新会区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区委办、区府办、区委宣传部、区农业局、区文广新局、

区旅游局、新会工商分局、区质监局、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区经信局、区

教育局、区供销社 

协办单位：新会陈皮协会、瑞丰柑桔种植专业合作社、新会区古典

家具行业协会、江门丽宫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二、组织机构 

成立“2011 中国·新会陈皮文化节”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伍培进（区委、区政府）； 

副组长：钟志杰（区政府）、李务明（区委办）、陈维盛（区农业局）； 

成员：仇凤琼（区府办）、林楹庆（区委宣传部）、何沾松（区

委统战部）、黄惠满（区经信局）、梁凤琼（区教育局）、李悦忠（区文

广新局）、钟国安（区外事侨务局）、杨起鹏(区卫生局)、胡锦旋（区

旅游局）、胡振雄（新会工商分局）、岑荣深（区质监局）、容础超（区

药品监督管理局）、马智维（新会公安分局）、梁志广（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陈振辉（区城管局）、赵志达（区供销社）、肖思强（区财政局）、胡永桂

（区农业局）、潘华金（区农业局）、高永钦（新会陈皮协会）。 

领导小组下设 7 个专责小组： 

（一）会务组 

组长：李务明； 

副组长：胡永桂； 

成员：区委办、区府办、区委统战部、区农业局、区财政局、区质

监局、新会工商分局、区文广新局、区外事侨务局、区供销社、新会陈皮

协会有关人员。 

主要职责：负责整个活动的统筹策划、组织协调；落实活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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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联系确定和落实出席活动的上级领导、嘉宾和经销客商；负责起草领

导、嘉宾讲话稿、主持词，印制活动有关文件资料；负责协调对外宣传；

负责落实招商推介项目和签约项目的征集、审核、汇总、发布；负责编制

活动资金预算总方案，报区政府审批。 

（二）展览组 

组长：李悦忠； 

副组长：黎志慧、潘华金、李景洲、高永钦、林钰杭； 

成员：区农业局、区经信局、区文广新局、区旅游局、区供销社、

新会陈皮协会、瑞丰柑桔种植专业合作社、新会区古典家具行业协会有关

人员。 

主要职责：负责制定陈皮博览会总体布展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陈皮

茶馆、企业展馆、新会陈皮皇及拍卖会、陈皮文化作品展馆、陈皮文化数

字展示馆和丽宫新会陈皮博物馆的筹办、布置和展示；负责参展产品、作

品的筹集；负责组织 GAP 产业园农耕乐旅游及现场新会柑竞买活动；负

责制作“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牌匾；负责组织举办“开柑剥皮”比

赛。 

（三）论坛组 

组长：潘华金； 

副组长：吴协和、李桂英； 

成员：区农业局、区质监局、新会工商分局、区文广新局、区经信

局、新会陈皮协会有关人员。 

主要职责：负责联系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负责论坛场地布置和论

坛的议程安排；负责将有关论文和主题发言汇编成册。 

（四）文化创作和演出组 

组长：李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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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陈慧清、潘华金； 

成员：区文广新局、区农业局、区广播电视台、区文联、区侨报社、

新会陈皮协会有关人员。 

主要职责：负责收集陈皮文化节广告词、会歌、会徽、诗文、影音、

故事、书画等作品；负责组织评选陈皮文化创作成果并展示；负责博览会

新会陈皮文化作品展馆的布展；负责组织举办文艺演出。 

（五）宣传组 

组长：林楹庆； 

副组长：欧格郎、梁凤琼； 

成员：区委办、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区广播电视台、区侨报社

有关人员。 

主要职责：负责宣传报道的组织策划工作，邀请有关新闻媒体记者

前来采访；负责组织新闻发布会；负责制作专题片和宣传光盘；负责组织

开展陈皮文化进校园活动。 

（六）接待组 

组长：梁志广； 

副组长：何沾松、汤丽媛； 

成员：区委统战部、区外事侨务局、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区农业局

有关人员。 

主要职责：负责联系和落实境外嘉宾，结合会务组提供的国内嘉宾

名单，编制嘉宾名册及接陪方案；负责印制和发送请柬；负责做好活动的

食宿、接送等联络接待工作；负责印制嘉宾证、工作证、展销证等；负责

安排区政府的宴会；负责交通安排和礼品的准备、发放工作。 

（七）安全保卫组 

组长：马智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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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于津、赵卫民、区文超； 

成员：新会公安分局、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区卫生局、区城管局、

新会公安交警大队有关人员。 

主要职责：负责维持各活动场所的安全保卫工作，维护交通秩序；

负责做好各活动场所的环境卫生整治，加强对展会定点餐饮单位的卫生管

理，保障活动期间的食品安全，及时处理突发事件。 

三、活动主题 

突出“价值·文化·产业”的主题，营造“健康·和谐·发展”的氛围，以达

到凝聚乡情侨情，提升区域影响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 

四、时间地点 

时间：定在 2011 年 11 月 18—20 日，大红柑收获时节举办。 

主会场：江会时代城。 

分会场：碧桂园凤凰酒店、江裕科技园、新会陈皮 GAP 园区。 

五、活动安排 

2011 中国·新会陈皮文化节系列活动主要包括举办开幕式、博览会、

产业论坛、GAP 产业园农耕乐旅游、文艺演出、陈皮文化进校园等内容。 

（一）新会陈皮文化节开幕式（责任人：会务组、展览组） 

1、时间：2011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9：30—11：30。 

2、地点：江会时代城。 

3、参加人员：有关区领导，上级有关领导及嘉宾，区有关部门负责

人，干部及群众代表。 

4、主要议程： 

（1）领导嘉宾致辞； 

（2）“中国道地中药材·陈皮之乡”、“新会陈皮文化进百城百校”国家

级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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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布“中国道地中药材·新会陈皮数字展示馆”竣工； 

（4）“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启动仪式； 

（5）由陈皮协会公布寻找陈皮皇结果，并授牌； 

（6）公布新会陈皮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公布陈皮文化创作评选结果； 

（8）举行“新会陈皮 GAP 产业园政产学研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和购销

项目签约； 

（9）举办新会陈皮拍卖会； 

（10）举行丽宫新会陈皮博物馆竣工落成剪彩仪式； 

（11）举行新会陈皮 GAP 产业园农耕乐旅游启动仪式。 

（二）举办新会陈皮文化节文艺演出（责任人：文化创作和演出组） 

1、时间：2011 年 11 月 18—20 日，每晚的 20：00—21：30 

2、地点：新会名人广场 

3、主要内容：以新会沙田咸水歌、小品、舞蹈、诗词朗颂等形式，

让嘉宾和市民领略新会特有、浓郁的乡土文化、陈皮情结，推动新会乡土

文化、陈皮情结的传承和发展，为新会陈皮文化节增添欢兴的气氛。 

（三）举办新会陈皮博览会和展销（责任人：展览组） 

1、时间：2011 年 11 月 18—20 日。 

2、地点：江会时代城。 

3、形式：对社会开放，免费参观。 

4、主要内容： 

分设陈皮茶馆、企业展馆、陈皮文化数字展示馆、文化创作馆，以文

字、声音、图片、实物、书画、专用红木家具等展示新会陈皮皇、新会陈

皮文化创作成果；陈皮茶道演示、陈皮系列产品展览等。举办“开柑剥皮”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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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举办新会陈皮产业论坛（责任人：论坛组） 

1、时间：2011 年 11 月 18 下午 3：00—5：30。 

2、地点：新会碧桂园酒店。 

3、参加人员：有关区领导，专家学者，区有关单位负责人，新会陈

皮行业的从业代表。市民代表等。 

4、会议内容：搭建“陈皮博士谈陈皮，风俗陈皮道风俗”平台，邀请

高层次专家和市民共同参与，围绕中国陈药文化、养生文化、中药保健茶

道、道地高档保健药材的质量体系、广东省道地药材的产业分析等内容，

进行主题发言和座谈，以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碰撞观点，激扬真知。 

（五）新会陈皮 GAP 产业园农耕乐旅游活动（责任人：展览组） 

1、时间：2011 年 11 月 18—20 日。 

2、地点：新会陈皮 GAP 产业园（启超大道以南）。 

3、主要内容：以“一天游”的形式，组织专家学者、游客体验新会陈

皮 “采柑开皮”、“尝柑晒皮”独特的农耕乐趣。现场举办新会柑竞买会。 

（六）新会陈皮文化进校园（责任人：宣传组） 

1、时间：2011 年 9 月开始。 

2、地点：新会区各中小学校。 

3、主要内容：以在校中小学生为对象，每年分别选择 2 所初中或小

学开辟本土文化第二课堂活动，并制作课件进行推广，让青少年从小认识、

了解、学习和研究新会陈皮文化、价值和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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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办〔2011〕84 号 

 

各镇政府，会城街道办，今古洲、圭峰区、银湖湾管委会，区政府直属各

单位，基业资产经营公司： 

现将省政府法制办《关于做好有关行政强制规定清理工作的通知》转

发给你们。根据我区实际，现对我区的清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

彻落实。 

一、清理范围。此次清理的范围包括区政府、各镇（街、区）以及各

部门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 

二、清理分工。区法制局负责具体组织和协调此次清理工作。各有关

单位负责对以本地区、本单位名义发布的所有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政府

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由起草拟定单位负责 (多个单位联合拟定的文件

由牵头单位负责)。 

三、清理要求。各有关单位根据文件要求，对有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全

面梳理，提出拟保留、拟修改或者拟废止的意见，填好《清理工作情况表》

及相关资料后，务必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前报送区法制局进行汇总，如

不及时报送，将对有关单位通报批评。各部门在清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请径向区法制局反映。 

区法制局联系人：谭茵诗，联系电话：6390655。 

 

新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一一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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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府法〔2011〕58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

属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已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经十一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将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确保

行政强制法的正确有效实施，根据《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的通知》（国发〔2011〕25 号）和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关于开展本省地方地方性法规中有关行政强制规定清理工作的通

知》（粤常法函〔2011〕96 号）的要求，现就做好有关行政强制规定清理

工作通知如下： 

一、清理范围 

此次清理的范围包括我省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以及全省

各级政府、各部门的规范性文件。 

二、清理标准 

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现行有关行政强制的规定与行政强制法不一

致的，都要修改或者废止。各地、各部门在开展清理工作过程中，应重点

把握以下清理标准： 

1．认真清理有关行政强制设定权限的规定。行政强制法对地方性法

规设定行政强制的权限作了明确规定。在清理过程中，重点检查地方性法

规是否设定了查封、扣押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地方性法规对法律作

出具体规定时，是否扩大了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条件和种类；法律中没

有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地方性法规在作具体规定时是否设定了行政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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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地方性法规是否设定了加处滞纳金、代履行以外的行政强制执行等。 

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在清

理过程中，重点检查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是否设定行政强制措施或者行政强

制执行，是否对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条件、种类作出

扩大规定。 

2．认真清理有关行政强制实施主体的规定。根据行政强制法规定，

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

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行政强制执行由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实

施或者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实施；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

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强制；行

政强制措施依法由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实施后，原有关行

政机关不得再实施这些行政强制措施。在清理过程中，重点检查地方性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是否与上述规定相抵触。凡是与行政强制法的规定

相抵触的，都应当及时纠正。 

3．认真清理有关行政强制程序的规定。在清理过程中，重点检查地

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与行政强制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

或者行政强制执行程序是否相一致。 

4．认真清理其他与行政强制法不一致的规定。 

三、清理要求 

1．加强领导。行政强制法是继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

法等之后又一部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重要法律，其公布施行，对保障和监

督行政机关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及时做好有

关行政强制规定的清理工作，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

迫切要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开

展清理工作，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清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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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实责任。清理工作实行“谁制定实施、谁负责清理”的原则。省

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负责对本单位牵头实施或者配合实施的地方性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梳理，提出初步清理意见，填好相关表格

后，于 10 月 20 日前报送我办。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负责本级政府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并负责汇总所辖各县、区的清理结果，填好相关

表格后，于 11 月 30 日前报送我办。 

各地、各部门在清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径向我办反映。 

 

附件：清理工作情况表 

 

 

广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二○一一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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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填表单位（盖章）： 

 

（一）清理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统计表 

序号 文件种类 共审核件数 拟保留件数 拟废止件数 拟修改件数 

1 地方性法规     

2 政府规章     

2 规范性文件     

 

（二）拟废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目录 

拟废止的地方性法规目录 

序号 规章名称 发布日期、文号 废止理由 

    

拟废止的规章目录 

序号 规章名称 发布日期、文号 废止理由 

    

拟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文号 发布机关、日期 废止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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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拟修改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目录 

拟修改的地方性法规目录 

序号 规章名称 发布日期、文号 修改理由 

    

拟修改的规章目录 

序号 规章名称 发布日期、文号 修改理由 

    

拟修改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文号 发布机关、日期 修改理由 

    

 

注：各单位可参照上述表格的栏目要素，按需要另行制表（扩行）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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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办〔2011〕85 号 

 

各镇政府，会城街道办，经济开发区、圭峰区、银湖湾管委会，区有关单

位： 

    区林业局《关于规范林地承包经营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业经区人民

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

向区林业局反映。 

 

新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区林业局 

为规范我区集体林地的承包经营行为，进一步加强集体林地承包管

理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

《广东省林业局关于林地、林木流转管理的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我区实际，就林地承包经营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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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体林地承包经营，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依法、自愿、公开、公平、公正； 

（二）尊重历史、保持稳定； 

（三）不得改变林地所有权性质，不得改变林地用途或将林地改为

非林地； 

（四）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林地使用期的剩余期限。 

二、林地承包合同符合国家规定，内容合法、程序合法的，应给予

维护。没有核发林权证的，按规定核发林权证，依法保障林地承包经营者

的合法权益。 

三、有如下情形之一的，不能发包： 

（一）存在林地纠纷的； 

（二）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林地。 

四、集体统一经营的林地林木流转应当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流

转方案须提前 30 天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 7 天。公

示后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

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流转；如果

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须报所在镇

政府（街道办）审批同意。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

权。 

五、集体商品林地林木权属流转可以按照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一）转让：指林地、林木权属权利人将其享有的林地使用权、林

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他人，使林地、

林木权属的主体发生变更。 

（二）出租：指林地使用权人将其享有的林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

内租赁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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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抵押：指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在不转让的

情况下，作为债权的担保，当其不能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权人可以依法

处分该上述“三权”并以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四）出资：指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人以其林地使用权作为出

资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营造林的，而使林地使用权发生转让。 

六、林地、林木权属承包或转包，应当签订承包或流转合同。承包

和流转合同使用省林业局和省工商局统一制定的合同格式（详见附件），

并经镇（街）合同管理部门鉴证。         

七、因流转发生合同纠纷的，当事人之间可以按照约定的争议解决

方式处理。没有事先约定的，当事人双方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依法

请求有关部门调解。因集体林地或林木权属流转发生纠纷的，争议双方可

以请求村民委员会或者镇政府（街道办）调解。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

协商调解不成的，可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因流转发生林地或林木权属转移的，应当依法及时办理林权变

更登记手续。 

（一）以转让形式进行流转的，流转双方应当依法到林权登记机关

办理林权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林地或林木权属转让无效。 

（二）以出租方式进行流转的，承包方和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

承包方和出租人应当依法到林权登记机关办理林权变更登记。 

（三）以出资入股的方式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应当到林权登

记机关办理林地或林木权属变更登记。 

九、将林地或林木权属抵押的，流转双方应当到林权登记机关办理

抵押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十、办理林地或林木权属流转登记和备案手续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 持有流转的林地和林木的林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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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转合同； 

（三） 按规定进行评估的资产评估报告。 

十一、集体林地林木权属流转的收益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收益的

70%以上平均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余用于发展集体林业生产和公

益事业。 

十二、擅自侵占林地的，依法收回林地。占用林地并改作他用的，

依法查处，追究有关责任。 

 

附件：1、广东省林地承包合同（范本） 

2、广东省林地流转合同（范本） 

 

 

 

 

 

 

 

 

 

 

 

 

 

 

 



新会区人民政府公报                                                      2011 年第 6 期 

 — 26 —   

 

附件 1 

 

  

       县（市、区）       镇（乡）         村委会              

 

合同编号：          村           组林地包字[      ]第     号 

 

签订日期：二○     年     月     日 

 

 
                                广 东 省 林 业 局 

                                                           监制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甲方（发包方）：            镇（乡）         村          组 

负责人村委会主任：            村民小组组长： 

住址：  

  

 

乙方（承包方）：            镇（乡）       村         组 

承包方代表： 

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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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规范林地承包（指家庭承包、责任山和“四荒地”上的非家庭承包）

行为，维护林地承包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林业发展和农村社会稳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按照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

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

意的林地承包方案，经双方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承包林地标的、形式、期限和交付现状 

（一）甲方将其所有的坐落在                                  

               的下列林地（具体见下表及附图）面积共          亩

的林地使用权以            （家庭承包形式为协商一致；“四荒地”非

家庭承包形式为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其他形式）的方式，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承包期限共      

年，发包给乙方用于林业生产经营活动。 

上述林地、林木交付现状：                                     

                                                              

                                                              

              。 

 

序号 
地块 

名称 

面积 

(亩) 

四至界线 

东 南 西 北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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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以非家庭承包其他方式的林地承包价款按每年每亩       元，

面积          亩共计为           元，如林地上的林木一并承包转让

的，按每年每亩             元，共计为             元，缴付时间为 

         年      月     日。具体缴付在本合同第六条作补充约定。 

第二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依法享有承包集体林地所有权。有权依法按规定获得林地承包收

益。监督乙方依照本合同约定的林地用途合理利用和保护好林地，制止乙

方损害所经营的承包林地和森林资源的行为。 

2、确认上述所发包的林地林木权属清晰、合法，无权属纠纷和经济

纠纷。如在承包后发现原发包林地林木存在权属纠纷或经济纠纷的，由甲

方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 

3、维护乙方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尊重乙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

干涉乙方依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4、协助乙方申办林地林木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林木采伐手续，有

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按合同规定享有对承包林地的自主生产经营使用权、林木处置收

益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2、有权享受承包（责任山）国家优惠政策，如该承包林地被依法征

占用的，乙方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采取其他方式承包林地的，必须

按合同规定缴交承包价款给甲方，并依法依规缴交各项税费。 

3、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林地，不得给该林地造成永久性损害，不得

改变林地用途，不得用于非林业建设。依法做好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



新会区人民政府公报                                                      2011 年第 6 期 

 — 29 —   

防治工作。 

4、必须做好造林培育，其采伐迹地应在当年或者次年内完成造林更

新，不得闲置丢荒，并保护好生态环境和水资源。依法按规定申办林地林

木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林木采伐审批手续，不得非法砍伐林木。 

第三条  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一）在承包期内，如乙方确需转让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必须报经原

发包方甲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

原发包方甲方备案。同时依法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二）对以家庭承包责任山方式承包林地的，在承包期间，乙方家庭

内部成员需要对承包责任山进行分割责任山，可经家庭成员协商一致后，

以原承包责任山合同为依据，各分立的家庭分别与甲方签订承包合同，并

依法按规定申办林地林木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合同法律效力不受甲乙双方负责人变动影响，也不因集体经

济组织的分立或合并而变更或解除，任何一方不得随意终止合同。 

（四）合同有效期间，如因政府依法征占用该承包林地，或者因不

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全部不能履行时，本合同自动终止，甲乙双方均不负

违约责任。 

（五）合同期满后，如乙方继续承包经营该林地，在同等条件下，

乙方拥有优先承包经营权，但需与甲方重新协商签订合同。承包合同期满

后，乙方在      天内将原承包的林地交还给甲方，乙方必须将原承包经

营林地的林木妥善处理。未采伐林木的处理约定为                        

                                           。 

（六）合同终止或解除后，原由乙方修建的道路、灌溉渠等设施，处

置方式为                                       。修建的房屋及其

他可拆卸设施，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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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四条  违约责任 

（一）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都必须认真履行。如一方当事人违

约，须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双方设定为         元。因违约给

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以其他方式承包林地的，甲方应按合同规定按时向乙方交付林

地，逾期一天应向乙方支付应缴纳的承包价款的          ‰作为滞纳

金。逾期     个月，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三）甲方发包的林地手续不合法，或林地林木权属不清产生纠纷，

致使合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甲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四）甲方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干涉和破坏乙方的生产经营,致使乙方

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甲方应承担违

约责任。 

（五）以其他方式承包林地的，乙方应按照合同规定按时足额向甲方

缴付林地承包价款，逾期一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本期（年）应付承包价款

的     ‰作为滞纳金。逾期    个月，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应

承担违约责任。 

（六）乙方给承包经营林地造成永久性损害，或者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或者造成森林资源严重破坏，经林业主管部门确认后，甲方有权要求乙方

赔偿违约损失、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收回该林地承包经营使用权，所收取

的定金不予退还。 

第五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合同争议，由甲乙双方自行和解；和解

不成的，由村民委员会、镇（乡）政府等进行调解;和解、调解不成的，

可采取以下第     种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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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二）向              人民法院申请诉讼。 

第六条  其他约定 

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对上述条款的修改或补充）                     

                                                                 

                                                                 

                                                                 

                                                                 

                                                              。 

第七条  附则 

（一）本合同属完善原责任山承包合同，原责任山承包合同与本合

同相抵触的，以本合同为准。本合同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签

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如需经镇（乡）政府批准

的或经主管部门备案（签证）的，经自批准或备案（签证）后才生效。本

合同一式五份，甲乙双方、村委会、镇（乡）政府、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各

执一份。 

甲方（发包方村委会主任或村民小组组长签名、村组盖章）：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乙方（承包方代表签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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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日期： 二○     年     月     日 

附件 

1、承包林地四至范围附图（万分之一地形图）。 

2、甲方属于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其他方式的“四荒地”非

家庭承包发包本集体山林的应提供：①甲方《林权证》复印件；②甲方依

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村民代表会

议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承包的票决记录复印件；③镇（乡）政府批

准意见书。 

 

附件 2 

  

        县（市、区）        镇（乡）        村委会              

 

合同编号：          村          组林地流字[       ]第     号 

 

签订日期：二○     年     月     日 

 
                                广 东 省 林 业 局 

                                                           监制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甲方（转出方）： 

住址：  

 

乙方（转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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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址：  

    为规范林地流转（包括非“四荒地”上的非家庭承包林地）行为，维

护林地流转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有关法律规

定，经甲乙双方自愿平等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流转林地标的、形式、期限和交付现状 

甲方将其享有的坐落在                                        

              的下列林地（具体见下表及附图）面积共         亩

的林地使用权、经营权以            （承包再流转形式为转包、出租、

互换、转让、租赁、抵押、入股和作为合资合作形式出资或条件；非“四

荒地”非家庭承包形式为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的方式，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流转期限共 

       年，流转给乙方用于林业生产经营活动。 

上述林地、林木交付现状：                                    

                                                                

                                                                

                                                                

                                                             。 

 

序号 
地块 

名称 

林权证 

编号 

面积 

(亩) 

四至界线 

东 南 西 北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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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条  林地流转价款和支付方式及时间 

（一）林地流转价款采取以下第     方式支付，如需具体收取可在

本合同第七条作补充约定。 

1、一次性付款方式。林地使用权流转价款按每年每亩           为 

        元，面积        亩，共计为           元，如林地上的林木

一并转让的，按每年每亩         元，共计           元，支付时间为 

          年      月      日。 

2、分期付款方式。共分为     期，每期            年，每期林地

流转价款递增     %。合同生效后       天内由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

第一期的流转价款          元，以及林地上的林木转让款      元，共 

        元。以后每     年于当年      月      日前由乙方向甲方支

付下一期的林地流转价款。 

（二）本合同生效后      天内，乙方向甲方支付        元作为合

同定金。采取一次性付款的，定金在流转合同期满后     天内一次性返

还。分期付款的，定金在最后一期的流转价款中抵扣。 

第三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有权依法获得流转收益，有权要求乙方按合同规定缴交林地流转

价款。监督乙方依照本合同约定的林地用途合理利用和保护好林地； 

2、有权在本合同约定的流转林地期限届满后收回流转林地经营权或

使用权； 

3、所提供的林地林木权属应清晰、合法，无权属纠纷和经济纠纷。

如在流转后发现原转出的林地林木存在权属纠纷或经济纠纷的，由甲方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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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 

4、提供所流转林地范围的全国统一式样的林权证、原转出方合法的

集体决议纪录或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原承包、流转经营合同等证明材

料； 

5、不干涉和破坏乙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协助乙方做好护林防火和林

区治安管理工作。协助乙方申办林地林木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林木采伐

手续，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享有对流转林地的自主生产经营使用权、林木处置收益权； 

2、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流转价款。如该流转林地被依法征占用的，

有权依法按规定获得相应的补偿； 

3、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林地，不得给该林地造成永久性损害，不得

改变林地用途，不得用于非林业建设。依法做好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工作； 

4、必须做好造林培育，其采伐迹地应在当年或者次年内完成造林更

新，不得闲置丢荒，并保护好生态环境和水资源。 

5、依法按规定申办林地林木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林木采伐审批手

续，不得非法砍伐林木。 

第四条  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一）在流转期内，乙方不得擅自将林地再次流转，如乙方确实需要

将合同约定其享有的部分或全部经营权再次流转的，必须经甲方同意，并

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再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该林地扣除已使用期限后的剩

余年限。 

（二）合同有效期间，如因政府依法征占用该流转林地，或者因不

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全部不能履行时，本合同自动终止，甲乙双方均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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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责任，甲方将合同终止日至流转到期日的期限内已收取的林地流转款

退还给乙方；致使合同部分不能履行的，其他部分继续履行，流转价款作

相应调整。 

（四）合同期满后，如乙方继续经营该流转林地，必须在合同期满

前 60 天内书面向甲方提出申请。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拥有优先继续经营

使用权，但须与甲方重新签订合同。如乙方不再继续流转经营，在合同期

满后      天内将原流转的林地交还给甲方，乙方必须将原流转经营林地

的林木妥善处理。未采伐林木的处理约定为                         。 

（五）合同终止或解除后，原由乙方修建的道路、灌溉渠等设施，处

置方式为                                                      ； 

修建的房屋及其他可拆卸设施，处置方式为                          

                                                      。 

第五条  违约责任 

（一）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都必须认真履行。如甲方违约致使

合同不能履行，须向乙方双倍返还定金；如乙方违约致使合同不能履行，

所交付定金归甲方所有、不予退还。因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还

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甲方应按合同规定按时向乙方交付林地，逾期一天应向乙方支

付应缴纳的流转价款的      ‰作为滞纳金。逾期      个月，乙方有权

解除合同，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三）甲方流转的林地手续不合法，或林地林木权属不清产生纠纷，

致使合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甲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四）甲方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干涉和破坏乙方的生产经营,致使乙方

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甲方应承担违

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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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乙方应按照合同规定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林地林木流转价款，

逾期一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本期（年）应付承包或流转价款的      ‰作

为滞纳金。逾期      个月，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应承担违约责

任。 

（六）乙方给流转林地造成永久性损害，或者擅自改变林地用途或者

造成森林资源严重破坏，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确认后，甲方有权要求

乙方赔偿违约损失、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收回该林地经营使用权，所收取

的定金不予退还。 

第六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发生争议，可由甲乙双方自行和解；和解不成的，可由村民

委员会、镇（乡）政府等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和解、调解不成的，可

采取以下第     种解决方式： 

（一）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二）向                人民法院申请诉讼。 

第七条  其他约定 

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对上述条款的修改或补充）                     

                                                                 

                                                                 

                                                                 

                                                                 

                                                                 

                                                             。 

第八条  附则 

（一）本合同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可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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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如需经镇（乡）政府批准

或经主管部门备案（签证）的，经自批准或备案（签证）后才生效。本合

同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原发包方和镇（乡）政府以及县级林业主管部门

各执一份。 

 

 

甲方（如属集体发包的由村委会主任或村民小组长签名、村组盖章）：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乙方（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二○     年    月    日 

 

附件 

1、甲、乙双方（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2、流转林地四至范围附

图（万分之一地形图）；3、甲方《林权证》复印件；4、属非“四荒地”

非家庭承包的集体统一经营林地对本村、组外承包的应提供：依法经本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

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对外承包的票决记录复印件和镇（乡）政府批准意见

书；5、属承包再流转的，转出方应提供原承包方同意流转的书面意见和

发包方书面同意（或方案）的相关证明材料。并在合同生效后终止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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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关系。 

 

 

9-10 月份人事任职： 

李高飞同志任区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

张建标同志任区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李奎同志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9-10 月份人事免职： 

免去陈传彬同志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主任科员职务，退休；

免去陈美华同志区粮食局副主任科员职务，退休；

免去李丽芳同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任科员职务，退休；

免去周秀兰同志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主任科员职务，退休；

免去戴健松同志区外事侨务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张青同志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赵振强同志区林业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邓佩兰同志区体育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谭炯炎同志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主任科员职务，退休；

免去梁连海同志区发展和改革局主任科员职务，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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